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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提交材料）

一、申报须知
（一）适用范围：依照《公司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公司注销适用本指引。
（二）人民法院判决解散：是指按照《公司法》规定，因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
企业被宣告破产：是指根据《企业破产法》等规定，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企业没有进行和解或重整，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
（三）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而解散的，作出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登记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清算组、破产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四）营业执照缴回要求：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二、申报材料目录
（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二）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或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三）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三、填报要点
（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含表1《注销原因》、表2《公示及债权债务清理情况》、表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及表3（附）、表4《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填报要点：
人民法院裁定清算（破产）的，由其指定的清算组负责人（破产管理人）签字。
（二）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或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填报要点：
提交原件。
(三) 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四）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填报要点：
提交原件。

